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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物价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市场中介服务价格管理的通知 

 
(湘价服〔２００８〕３９号) 

各市、州物价局：  

  ２００２年省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人才交流市场中介服务收费问题的通知》，有效地规范

了我省人才市场价格行为，促进了人才交流工作的顺利开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事制度改革的

深化，人才市场服务内容和形式发生了变化，为进一步加强人才市场价格管理，建立竞争有序的人才

市场，根据《湖南省服务价格管理条例》和《湖南省定价目录》的规定，经研究，现就有关问题通知

如下：  

  一、执行本通知规定服务价格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单位必须是经各级政府人事部门批准成立，独立

执业、依法纳税、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凡不具备上述条件的，不得收取人才交流

服务费。  

  二、从事人才交流服务，必须坚持自愿的原则，在与申请人或委托人签订协议或合同，并履行协

议或合同规定的服务后，方可按本通知规定的项目和标准收费。  

  三、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应按本通知要求，规范服务行为，提高服务质量，严格执行本通知规定的

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不得超范围、超标准收费，也不得降低服务质量收费，更不得借助行政职能强

制服务并收费。  

  四、从事户籍托管服务，必须具备当地公安部门赋予的托管资格。凡不具备托管资格的，不得收

取户籍托管服务费。  

  五、人才市场服务价格属重要中介服务价格，由省统一审批。属公益服务性质或市场化程度不高

的人才市场中介服务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由省物价局制定收费标准，各市州物价局可根据当地实

际，在本通知附表规定标准范围内，确定当地的具体标准，并切实加强人才市场服务价格管理。网络

服务（含网络招聘、求职）、展位费、人事外包、猎头服务等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服务价格，由人才市

场按补偿成本合理盈利的原则，与委托方协商确定收费标准。  

  六、各市州物价局接此通知后，应立即通知各人才服务机构按本通知规定，持相关资质文件到当

地同级价格部门办理服务价格登记证，明码标价，亮证收费，自觉接受价格部门的监督检查和年度检

审。  

  七、本通知自２００８年４月１日起执行，有效期两年。省局《关于进一步规范人才交流市场中

介服务收费问题的通知》（湘价服〔２００２〕１９０号）同时废止。  

  附表：湖南省人才市场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略）  

湖南省物价局  

二○○八年三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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